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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系姻亲是指己身配偶的直系血亲（二者共同后代除外）和己身直系血亲的配偶，具体包括：（1）
配偶的直系血亲，如配偶的父母（公婆、岳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等；继父或继母与继子或继女也存

在直系姻亲关系；（2）直系血亲的配偶，如儿媳、女婿、孙媳、曾孙媳、孙女婿、曾孙女婿等。在现实生活

中，这些直系姻亲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但彼此之间何时形成及何时终止姻亲关系，在法律上

是否存在权利与义务关系，现行《婚姻法》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姻亲相对于血亲而言缺少血缘联

系，因此彼此之间在法律上是否具有权利义务关系，就要根据具体情形而定。在所有的直系姻亲中，

二亲等以外的直系姻亲如孙媳、曾孙媳、孙女婿、曾孙女婿等因为以多个婚姻为联系基础，相隔世代较

远，彼此之间关系相对疏远，也就不宜设定任何的权利义务；生活中往来最多、联系最密切的直系姻亲

无疑是岳父母与女婿、公婆与儿媳，以及继父母与继子女，他们属于一亲等的直系姻亲。其中的继父

母与继子女关系，可以因为彼此是否存在扶养事实而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其发生、终止以及彼此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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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历史传统，离婚不仅意味着双方婚姻关系的终止，也意味着姻亲关系的终止，法律应当尊重这一传统；

在配偶一方死亡的情形下，基于该婚姻而形成的姻亲关系是否终止，法律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把姻亲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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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义务关系也较其他直系姻亲复杂，笔者将撰文另述。鉴于篇幅所限，本文将以岳父母与女婿、

公婆与儿媳的直系姻亲关系作为研究的重点。

一、直系姻亲关系的发生与终止

直系姻亲是基于婚姻和血缘关系而形成的亲属，只有在婚姻关系成立后，夫妻一方才与另一方的

直系血亲之间形成直系姻亲关系；因此，婚姻关系成立的时间应当就是直系姻亲关系形成的时间。但

是当婚姻关系终止时，直系姻亲关系是否也随之终止呢？由于导致婚姻关系终止的原因可以是离婚

也可以是配偶一方死亡，对于这两种原因是否导致姻亲关系的终止，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立法存在不同

的规定。关于姻亲关系是否因离婚而终止，世界上存在终止主义和存续主义两种立法例，前者以日

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1]，将婚姻的解除作为引起姻亲关系终止的法律事实；后者以德国为

代表[2]，规定姻亲关系不因离婚而终止。

如果配偶双方死亡，直系姻亲关系会随着主体的消灭而终止。但若配偶一方死亡，姻亲关系是否

终止呢？对此各国的法律规定存在差异，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立法例：（1）自治主义，即法律不作强制

性规定，而是由姻亲双方当事人选择姻亲关系是否终止。此立法例以日本现行民法为代表，规定夫妻

一方死亡，生存配偶表示终止姻亲的意思时，姻亲关系终止[3]。（2）有条件的终止主义，即法律规定在一

定条件下姻亲关系终止。此立法例以法国为代表，其民法典规定，夫妻一方及其与他方在婚姻中所生

子女均死亡时，儿媳与公婆、女婿与岳父母之间基于姻亲而产生的扶养义务终止[4]。（3）不终止主义。

此立法例以《意大利民法典》为代表，该法第78条规定：“即使没有子女，姻亲关系也不因一方配偶的

死亡而消灭。”[5]

我国现行《婚姻法》没有规定姻亲关系终止的原因，但依照我国的传统与实践，离婚不仅意味着双

方婚姻关系的终止，也意味着姻亲关系的终止。法律应当尊重这一传统，明确规定双方离婚后姻亲关

系终止。至于配偶一方死亡是否产生姻亲关系消灭的结果，从《继承法》12条的规定来看，立法者显

然是主张公婆与儿媳、岳父母与女婿的直系姻亲关系在存在扶养的情形下并不因配偶一方死亡而终

止，也不因生存配偶再婚而终止。从现实生活看，存在着丧偶的儿媳与公婆、女婿与岳父母保持密切

联系的情形，也存在彼此并无往来的情形。在笔者看来，即便彼此还在往来，存在扶养的情形，我们也

不能据此就推导出彼此存在保留法律上的权利义务的愿望，因为在很多时候，彼此的往来和扶养只是

代表着一种情义，并不意味着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姻亲本是以婚姻为中介而形成的，配偶一方死亡，

则婚姻关系终止。在此情形下，基于该婚姻而形成的姻亲关系是否终止，在笔者看来，法律应以尊重

[1]《日本民法典》第728条第1款规定：“姻亲关系因离婚而终止。”见《日本民法典》，王爱群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4年版，第116页。

《韩国民法典》第775条：“姻亲关系因婚姻的撤销或离婚而终止。”见《韩国民法典朝鲜民法》，金玉珍，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的“亲属篇”第983条规定：“与左列亲属，不得结婚：一、直系血亲及直系姻亲；……”“前项直

系姻亲结婚之限制，于姻亲关系消灭后，亦适用之。”见黄荣坚、许宗力等编纂：《月旦简明六法》，〔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

司2015年版，第叁-95页。即法律规定禁止姻亲之间通婚，即便是姻亲关系消灭，这种效力依然延续。

[2]《德国民法典》第1590条规定：“即使建立姻亲关系的婚姻已经解除，姻亲关系仍继续存在。”见《德国民法典》，杜

景林、卢谌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页。

[3]见《日本民法典》第728条第2款，王爱群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16页。

[4]见《法国民法典》第206条，罗结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6页。

[5]此条款也有除外规定，见《意大利民法典》，费安玲、丁玫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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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的意愿为准，把姻亲关系是否终止的选择权留给姻亲关系的当事人，如果当事人自愿保持原有

的姻亲关系，则法律无需干涉。这样既有利于尊重当事人的意愿，符合婚姻法作为私法的特点，同时

也有利于发扬养老育幼的传统，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团结。

二、直系姻亲的法律效力

在法律上，亲属关系一经法律确定，便会在具有亲属身份的主体之间产生法定的权利与义务，这

种法律后果即是亲属的效力或称法律效力。就岳父母与女婿、公婆与儿媳之间在法律上的效力而言，

其内容主要表现在是否存在结婚的限制、是否承担扶养义务以及是否相互继承等方面。

1. 禁婚亲效力

世界各国关于禁婚亲的法律均是立足于优生与伦理的基础之上的。准确地说，笔者在此探讨的

是曾经的公公和儿媳、曾经的岳母和女婿能否结婚的问题。就现行《婚姻法》而言，如果单纯按照法律

规范释义，那么离婚就意味着原来处于婚姻中的男女解除了婚姻关系，从而获得了再婚的自由。但是

在双方曾经存在姻亲关系特别是直系姻亲关系的情况下，法律是否允许其结婚，不仅涉及到伦理的底

线应当划在何处，更涉及我们如何看待人的本质，正是后一因素使得不同国家或地区关于直系姻亲结

婚存在不同的法律规定。

关于直系姻亲之间能否结婚的规定，境外的立法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绝对禁止，即使姻亲关系因

离婚或一方死亡而消灭之后，也不得结婚。此立法例以日本、意大利、瑞士、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法

律为代表。如《日本民法典》第735条：“直系姻亲之间，不得结婚。即使在姻亲关系按照第728条[1]或

第817条之九[2]的规定终止后，亦同”[3]。《意大利民法典》第87条规定直系姻亲之间禁止结婚；并且直系

姻亲之间在婚姻被宣告无效、婚姻关系解除、婚姻的民法效力终止的情形下，仍然禁止结婚[4]。《瑞士民

法典》第100条规定岳母与女婿、公公与儿媳之间，继父与继女、继母与继子之间，不问其建立亲属关

系的婚姻是否已被宣告无效，或因死亡、离婚已被解除，均禁止结婚[5]。《韩国民法典》第 809条规定：

“六亲等以内血亲的配偶、配偶六亲等以内的血亲、配偶四亲等以内的血亲的配偶的姻亲，或曾为姻亲

者之间不得结婚。”[6]

二是相对性禁止，即原则上不得结婚，但在特殊情况下经过批准，仍允许结婚。如《法国民法典》

规定，禁止结婚的亲属包括直系姻亲、特定的旁系姻亲如叔伯母与侄子、舅母与外甥等。但法律对此

限制规定了免除条款，免除的理由必须是基于“特别重大原因”，免除权由共和国总统行使，免除的情

形只能是：（1）属于直系姻亲，并且原有婚姻关系人死亡；（2）属于三亲等旁系血亲；（3）属于旁系姻亲[7]。

三是允许直系姻亲结婚。在德国，关于禁止结婚的血亲亲等范围呈现逐步缩小的趋势。1998年
通过的《重新规定结婚法的法律》进一步缩小了禁止结婚的亲等，并且废除了姻亲之间的结婚禁止。

这意味着在1998年结婚法改革以后，德国法律不再禁止姻亲包括直系姻亲结婚[8]。近些年来，在是否

[1]见《日本民法典》第728条：“姻亲关系因离婚而终止。夫妻一方死亡，生存配偶有终止姻亲关系的意思表示的，

适用前款规定。”《日本民法典》，王爱群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16页。

[2]该条法律规定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血亲的亲属关系，因收养而解除。

[3]《日本民法典》，王爱群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17页。

[4]《意大利民法典》，费安玲、丁玫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6页。

[5]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6]《韩国民法典 朝鲜民法》，金玉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页。

[7]《法国民法典》第161-164条，罗结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5-56页。

[8]〔德〕迪特尔·施瓦布：《德国家庭法》，王葆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5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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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直系姻亲结婚的问题上，欧洲人权法院曾经推翻了英国的一则法院判决，允许曾经的儿媳与公公

结婚。其理由是：禁止他们结婚的法律出于维护家庭完整的目的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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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也引发人们对婚姻法的立法精神与家庭伦理关系的热议和深思[1]。

曾经的直系姻亲之间如果结婚会导致亲属关系上怎样的改变呢？我们可以上述案例为例：丁全

仁与他的孙子由原来的祖孙关系转变为现在的父子关系；丁桂宏与其儿子的关系由原来的父子关系

转变为继兄弟的双重关系；丁全仁曾经的儿媳变成了自己的妻子，占小东过去的公公变成了自己的丈

夫；丁全仁的儿子丁桂宏变成了自己妻子的前夫；丁桂宏曾经的妻子变成了自己的继母；丁全仁的孙

子变成了自己的继子；如若生育子女，情形将更复杂[2]。

看到此，相信任何读者都会认为曾经的直系姻亲通婚会带来亲属称谓的混乱。当然，如果仅仅是

称谓的混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费孝通先生所言的：“每一个称谓，当它最初被用来称呼时就包含了

与亲密的亲属相应的某种心理态度”[3]。这种心理态度中自然包含了人类对性存在的羞涩之心和相关

禁忌之耻感，这是立法需要尊重的自然法则。对于法律而言，存在于直系姻亲通婚上的问题还不在于

彼此称呼的改变和纠结的心理态度，而是每一种称呼所表达的身份改变都代表着法律上的权利与义

务的变更。对此恩格斯说得很清楚：“父亲、子女、兄弟、姊妹等称呼，并不是单纯的荣誉称号，而是代

表着完全确定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这些义务的总和构成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4]如

果我们认可上述说法，那么当曾经的直系姻亲通婚之后，就必然会出现家庭内部秩序的混乱和相互之

间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变更与混乱。

在笔者看来，是否允许直系姻亲结婚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我们如何看待“人是什么”的哲学问

题。如果我们将生活中的个体看作是彼此毫无关联的生物体，那么顺理成章就会从机械的原子论的

立场出发，认为已经离婚的直系姻亲之间不存在结婚的障碍，当然可以结婚。但事实上，在中国人的

生活和观念中并不存在孤立隔绝的个体，当我们在回答“我是谁”的时候，总是脱离不了与祖先和后代

的联系；而在现实生活中，由父母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与祖孙、外祖孙组成的扩展家庭通常也保持着

密切的往来。中国社会在经历了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之后，大家族主义已经不存在，但小家庭主义仍

然存在，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亲缘关系生活在当下，进而影响权利的享有与义务的承担。家庭作为中

国人的存在来源和归宿，它是我们安全感、幸福感的主要来源，家庭和谐则需仰仗一定的伦理秩序来

维系，这是法律必须尊重的价值。

各国法律关于血亲禁止结婚的根据是优生和伦理。前者可以因为科学的进步而影响我们对禁止

结婚的血亲范围的确定；而直系姻亲之间能否结婚则与优生无关，只涉及当下伦理的底线问题，正是

因为各国、各民族对伦理的理解不同，导致中外法律各异。众所周知，伦理是关于人与人之间道德关

系的设计，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应有之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伦理秩序是通过人与动物

的区别、人与人之间的区别而体现。就婚姻而言，它首先是人类两性结合与动物雌雄结合的区别，在

古代是以男系传宗接代为目的、以嫁娶仪式为外在表现形式，由此确立的是人类与禽兽、文明与野蛮

的区别；与此同时，性别、长幼形成家庭成员之间的区分，即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夫妇之间的尊卑等

差，由此将家内等级秩序推广行之于社会，也就形成了等差有序的社会秩序，所以婚姻成了一切社会

关系的渊源[5]。经历了近代以来社会转型的洗礼，传统家庭伦理中基于性别与年龄而形成的等差已经

为男女平等、保护儿童和老人利益所取代，但是传统伦理中人类与禽兽、文明与野蛮区别的理念仍然

[1][2]徐国栋：《优士丁尼〈法学阶梯〉评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3-84页，第84页。

[3]费孝通：《江村经济》，〔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3页。

[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5]对此陈鹏先生一语中的：“婚姻基于天地阴阳自然之性，为人伦之本，家始于是，国始于是，社会之一切制度，莫不

始于是，是为中国古代婚姻观念之又一特点。”见陈鹏：《中国婚姻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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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于我们的文化中，结婚需要坚持一定的禁忌，即对性行为设一定的界限，仍然是中国民众认可的

伦理。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若是让性爱自由地在人间活动，尤其在有严格身份规定的社会结构中

活动，它扰乱的力量一定很大。它可以把规定下亲疏、嫌疑、同异、是非的分别全部取消，每对男女都

可能成为最亲密的关系，我们所有的就只剩下了一堆构造相似、行为相近的个人集合体，而不成其为

社会了，因为社会并不是个人的集合体，而是身份的结构。墨子主张兼爱，孟子骂他无父，意思就是说

没有了社会身份，没有了结构的人群是和禽兽一般了。”[1]较之其他文明，中华文明在寻找配偶的问题上

更强调家庭伦理，将寻偶对象排除在家庭成员和曾经的家庭成员之外，实质上则是将寻找生活伴侣的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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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背景下，如果法律对直系姻亲之间的扶养义务不予表态，那么女方的利益就容易受到损害。其次，

规定直系姻亲之间的扶养义务会增加结婚当事人的现实考虑的观点也是不成立的，因为即使没有这

样的义务规定，结婚的当事人也会有现实的考虑。至于夫妻一方死亡，在生存的配偶不愿意维持姻亲

关系的情形下，姻亲关系便会终止，也不会增加其再婚的经济负担；反之，在生存配偶愿意维持姻亲关

系的情形下，自愿继续承担扶养义务的行为是当事人的选择，对此法律不应当干预。与之相关联的问

题是，由于夫妻结构成为核心家庭的主轴，妻子摆脱了依附于丈夫的从属地位而成为家庭的主人，对

公婆的孝敬也就没有了传统社会的要求和约束，如果法律对此缺少积极的回应，那么现实生活中对父

母扶养的实现程度就完全取决于夫妻双方的感情甚至地位的强势与否。

以笔者之见，中国城乡目前的实际状况是以两代人的核心家庭和三代人的主干家庭为主要生活单

位。在中国人的生活观念中，女婿与岳父母、儿媳与公婆虽然没有血缘联系，但是相互都将对方作为自

己家庭的成员看待。在中国，婚姻通常不是单个的个体的结合，这意味着每一个小家庭与自己的来源家

庭保持着相互联系和依赖关系，子女成家以后与父母的联系仍然密切。在子女生育下一代之后，许多父

母自愿承担着帮助与资助的责任，核心家庭与父母家庭的联系还会增强。当子女家庭有困难时，有能力

的父母通常都会伸出援助之手。不仅如此，在家的传承意义上，女婿与岳父母、儿媳与公婆又是作为一

个家庭的核心成员一道生活，通常保持着密切的生活往来。而在实际生活中，子女对父母的扶养又需要

配偶一方的配合，而这种配合也是增强彼此感情的纽带。因此从婚姻家庭的长久和睦考虑，法律应当确

认女婿对岳父母、儿媳对公婆需要承担提供物质条件的义务；至于日常料理和精神安慰，毕竟姻亲不

是基于血缘和抚养而形成，姻亲之间与父母子女之间的感情存在客观上的差距，儿媳、女婿也不可能

在精神层面深入了解对方父母的秉性与需求，因此法律上不宜为其设定日常料理、精神安慰的义务。

3. 继承效力

在世界范围内，姻亲关系从古至今都不是继承权产生的基础。就世界各国继承法的历史传统看，

财产主要是沿着血亲关系向后代传承，因此血亲关系是继承权取得的基础，各国继承法也是依照血亲

关系的远近决定继承人的范围和继承顺序。在血亲关系之外，婚姻关系是血亲形成的源头，出于对生

存配偶的保护，各国法律也将其作为继承权产生的基础。根据学者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最早将姻

亲关系、扶养关系相联系作为继承权取得根据的是苏联，此后为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所效仿。这

一立法的背景是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落后且缺少社会保障，为此国家充分发挥家庭养老育幼

的功能，将扶养关系纳入继承领域，以此减少国家的负担[1]。其立法的目的在于帮助国家应对在经济

落后阶段无力承担社会责任的困境，为少数苏联阵营国家采用。我国现行《继承法》第12条将对公婆

或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与女婿直接列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赋予其继承权，从源流上

看是对苏联法律的部分继受。从当时的立法说明看，则是基于更好地赡养老人的需要[2]。但是这样的

立法在赞同者看来属于中国特色，在反对者看来则是破坏了世界范围内姻亲关系不能成为继承权基

础的传统，导致继承权产生的基础不统一，也与我国继承法的源流与传统不符[3]。对此笔者赞成将对

公婆、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与女婿列入其他取得遗产的人之中，赋予其遗产酌分请求

权，如此一方面可以保持法律逻辑上的严密，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继承法落入权利与义务对等的陷

阱，防止改变继承意义的纯洁。

〔责任编辑：钱继秋〕

[1][2][3]杨立新主编：《继承法修订入典之重点问题》，〔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56页，第66页，第53-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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